








承諾事項彙整表 

項次 承  諾  事  項 

1 

應取得建造執照暨放樣勘驗後三個月內取得「黃金級」候選綠建築證書，並於取得使用

執照後九個月內取得「黃金級」綠建築標章。綠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向環保局提報

綠建築各項指標評估前後之效益分析說明，並檢附綠建築標章影本。於取得建造執照起

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，每年六月、十二月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。 
2 使用建材標章產品比例達 45%。本計畫於屋頂規劃設置太陽能板。 

3 施工期間應於基地出入口設置 PM2.5 及噪音連續監測顯示看板。 

4 應於完工後在東北季風來臨時進行一次實場風速量測，針對強風區域再進行一次驗證。 

5 
於施工期間所委託/使用之運輸柴油車輛，應取得新北市環保局柴油車動力計站一年內

自動到檢 A4(馬力比 45%以上，不透光率 0.8 1/m，煙度值 25%以下)以上合格標章，且

運棄土車輛禁止使用一、二期柴油車。 

6 
剩餘土石方暨拆除廢棄物承諾運送至新北市轄內之收受場廠，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

受場廠，運輸車輛應加裝 GPS，並定期每兩星期將相關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

並副知新北市環境保護局。 

7 
施工運輸車輛進出避開上下午交通尖峰時段 7：00~9：00、18：00~19：00)。剩餘土石

方運輸路線避開學校及醫院敏感受體。 

8 
開發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辦理動工說明會後，應於環保局環評自主回報系統

進行定期申報。施工期間每月申報 1 次、營運期間每季申報 1 次，並於次月底前完成申

報。 

9 
除集合住宅外，本案規劃作一般事務所、店鋪、醫療場所，應確實承諾不得作為住宅使

用，且應詳載於銷售文件及未來納入管委會規章。承諾於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、看

板等違規行為。 
10 未來開放空間應實供公眾使用，且不得設圍牆、圍籬或門阻擋。 

11 

環境監測之項目、頻率、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，相關法令修訂時應配合修正；施工期間

之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，營運期間應監測 2 年，且於每季

監測時間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，若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更內容對照表，經環評審查委

員會審查同意後，始得停止監測，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續監測，另營運階段係指取

得使用執照後起算。 

12 
施工前應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公告，以及依本審議規範規劃審定之

各項承諾，比照建造執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明顯處。 

13 
工地面臨 6 公尺以上道路之道路側圍籬應進行植栽綠化，且圍籬上植栽面積不得小於

50％，且應定期維護。 

14 
本計畫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

18 條之規定，開發單位應於動工前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，該說明會並應確實依「環

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」辦理相關事宜。 

15 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。 

16 
開發單位應參照「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電腦建檔作業規範」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之

電腦檔案。 

17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，不得變更原申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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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內容概要表 

編號  項目  規劃內容  

1 開發單位  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2 計畫場址 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等 64 筆土地  

3 基地面積(m²) 6,741 

4 建築面積(m²) 3,370.5 

5 設計建築面積(m²) 2,175.29 

6 建蔽率(%) 50% 

7 設計建蔽率(%) 32.27 

8 基準容積率(%) 特專 1-1=210%；特專 1-2=300%(平均 298.96%) 

9 設計容積率(%) 538.12% 

10 

允建  

容積  

(m²) 

基準容積(m²) 20,152.80 

各項獎勵容積  
新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4,031.96 

都市計畫容積獎勵 9,662.71 

容積移轉  2,427.57 

允建容積  36,275.04 

11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(m²) 36,274.98 

12 實設空地面積(m²) 4,565.71 

13 設計綠化面
積(m²) 

平面  1,894.35 

14 屋頂  645.88 

15 總樓地板面積(m²) 63,354.13 

16 
規劃規模  

（棟、樓高、戶數）  

本基地開發內容為興建兩棟地下 5 層、地上 31 層
之集合住宅大樓，樓高 113.9 公尺，共規劃 322 戶(包
含集合住宅 296 戶、店舖 22 戶、事務所 2 戶、醫

療診所與坐月子中心 2 戶) 

17 計畫引進人口(人) 1,674 

18 平均日污水量(CMD) 331.95 

19 最大日污水量(CMD) 398.4 

20 污水處理  納入板橋區運路上之既有污水下水道系統  

21 地下室開挖深度(m) 19.9 

22 地下室開挖面積(m²) 3,267.47 

23 實設開挖率(%) 56.98 

24 棄土方量(m³) 
86,255(實方)，加計鬆方調整係數 1.2 為 103,506 立

方公尺  

25 棄土場址  優先選擇新北市合法土資場作為工程餘土去處  

26 

停車
位數  

(席) 

汽車  
應設  298 

27 實設  337 

28 
機車  

應設  314 

29 實設  349 

30 
自行車  

應設  161 

31 實設  161(符合汽車停車位 1/4 以上) 

32 
總樓地板面積  

/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 
63,354.13 m

2
/36,274.98 m

2
=1.75(符合≦1.9) 

33 設計容積率 /基準容積率  538.12%/298.96%=1.80(符合≦1.8) 

34 總樓地板面積 /基地面積(%) 63,354.13 m
2
/6,741 m

2
=939.83%(符合≦1,000) 

35 棄土量 /總樓地板面積(m³/m²) 103,506 m
3
/63,743.82 m

2
=1.62 m³/m² 

36 容積樓地板面積 /汽車位  36,274.98/337=107.65 

37 委員  

會參  

考值  

全部總樓地板面積(m²) 66,436.25 

38 
全部總樓地板面積 /基地

面積(%) 
66,436.25 m

2
/6,741 m

2
=985.55%(符合≦1,000) 


